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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425    证券简称：徐工机械  公告编号：2010-7 

 

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传闻概述 

2010年1月21日，《中国证券报》发表了题为《徐工机械有望投身兵器

工业集团》的文章，主要观点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（以下简称兵器集

团）要收购公司实际控制人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徐工集

团）。 

二、澄清声明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有关规定，本公司就上述传闻

向徐工集团进行了咨询，徐工集团就此事又向徐州市国资委进行了咨询。 

徐州市国资委出具了书面答复如下：在可预计的未来三个月内，不存

在对徐工集团实施的重要事项，包括重大资产重组、资产收购和出售、转

让股权等。 

徐工集团出具了书面答复如下： 

（一）徐工集团与兵器集团下属企业内蒙古一机集团从1996年开始有

业务合作，徐工集团下属企业向其采购零部件，双方互有代理产品销售业

务，合作关系一直比较密切。  

（二）由于合作关系良好，徐工集团高层与兵器集团高层互有往来，

为充分发挥双方各自的优势，不排除下一步有扩大产品业务合作的可能。 

（三）徐工集团高层与兵器集团高层就徐工集团资产重组、市场开拓、

优势互补、股权合作、股权激励等有过全面交流，但目前没有达成任何结

论，也没有签署任何协议、意向。 

（四）徐工集团承诺：在可预计的未来三个月内徐工集团不存在对公

司股价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，包括重大资产重组、资产收购和出售、股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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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让等。 

公司已于2010年1月15日发布了2009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，内容详见

于当日刊登在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编号

为2010-1的公告。2009年的具体财务数据见公司2009年年度报告。 

本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：《中国证券报》为本公司选定的信

息披露报刊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0一0年一月二十五日                    


